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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纸 蝶 变 只 为 一 城

即日起至年底，济宁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将免除20项税费

这些纳税人注意，免征“两税”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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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济宁市政府办公室印
发《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抓
好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
主体工作的十条措施〉实施方案》(文
中简称：《方案》)，方案对省政府“十
条措施”进行了详细解读，制定了落
实措施、办理流程，同时明确了政策
享受范围以及责任部门和联系方
式。

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
即日起免除20项税费

将加大免税力度。《方案》中

提到，在全面落实国家减税降费

政策基础上，在地方权限内，从

文件发布之日至2020年12月31
日，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免

除一切税费。济宁市税务局等有

关部门专门梳理出个体工商户

和小微企业免除一切税费的具

体内容，共计20项。

税费减免主要涉及国家和

省级两个层面。国家层面的减税

政策主要有小规模纳税人增值

税征收率由3%降至1%，纳税人

提供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运

输收入免征增值税，受疫情影响

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2020年度

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延长

至8年，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

输服务、生活服务及居民必需生

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收入免征

增值税。

在地方权限范围内，省级层

面的减税政策主要是对交通运

输、餐饮、住宿、旅游、展览、电影

放映六类行业纳税人及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免征2020年一季

度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根

据《十条措施》，下步政策期限将

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

济宁市将全面落实国家减

税降费政策和省权限内出台的

税费优惠政策等列举减税降费

事项，纳税人可以通过金税三期

系统、山东省电子税务局、自助

办税终端等平台，办理纳税申

报、委托代征、代开发票等业务

时，系统根据条件进行判断，提

醒提示减税降费优惠政策，符合

条件的自动享受税费减免政策。

旅游等六类行业减租
房东将获补贴或减税

《方案》中也提到了将延长

房租减免。其中对承租国有资产

类经营性房产的个体工商户和

小微企业，在落实已经出台的减

免或减半征收房租的优惠政策

基础上，再将减半征收房租期限

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政策享

受范围包括了承租国有资产类

经营性房产的个体工商户和小

微企业。

承租房屋属于政府机关、事

业单位的经营性房产的，相关单

位可视承租企业、个体工商户情

况，积极与承租方沟通协商减免

事宜；对尚未支付房租的，出租

方直接给予减免。对已支付房租

的，双方协商一致后优先从后续

未缴房租中抵扣。出租方为行政

事业单位且租金未上缴国库的，

由出租方直接退还。

承租房屋属于市县国有企

业经营性房产的，承租方向出租

方提出减免房租申请，凡符合减

免资格的，按规定直接办理减免

手续。对尚未支付房租的承租

方，国有企业直接给予减免。对

已支付房租的，双方协商一致后

优先从后续未缴房租中抵扣。

此外，对交通运输、餐饮、住

宿、旅游、展览、电影放映六类行

业纳税人租用其他经营用房的，

鼓励业主(房东)减半收取2020

年12月31日前的房租，当地财政

给予补贴或按规定减免业主(房

东)相关税费。

济宁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将免除20项税费。

近日，很多济宁市民都收到一
条手机温馨提示短信，具体内容
为：尊敬的纳税人，2019年度个人所
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本月
底(6月30日)结束，如您需要进行年
度汇算，请您及时登录个人所得税
手机A P P 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
(https://etax.chinatax.gov.cn)办理年
度汇算申报。

一、如何依法诚信办理申报
新《个人所得税法》实施后，今

年我们迎来了首次个人所得税综
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以下简称个
税年度汇算)。2019年度个税汇算办
理时间将于2020年6月30日截止，如
果您符合需要办理年度汇算的情
形，目前尚未完成申报，建议尽快
登录手机个人所得税APP错峰办理
个税汇算申报。

快来快来！这里为您科普一下
如何办理年度汇算吧！

◆什么是个人所得税综合所
得年度汇算

依据税法规定，2019年度终了
后，居民个人(以下称“纳税人”)需
要汇总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取
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

许权使用费等四项所得(以下简称
综合所得)的收入额，减除费用6万
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
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和符合条件
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后，适用综合
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并减去速算
扣除数，计算本年度最终应纳税
额，再减去2019年度已预缴税额，得
出本年度应退或应补税额，向税务
机关申报并办理退税或补税。

简单的说就是“合并全年收
入、按年计算税款”，然后多退少
补。这里的全年收入是指“工资薪
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
费”等四项综合所得。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2019年度汇算应退或应补税额

=【(综合所得收入额-60000-“三险
一金”等专项扣除-子女教育等六
项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
扣除-捐赠 )*适用税率-速算扣除
数】-2019年已预缴税额

二、是否需要办理年度汇算申
报

◆无需办理年度汇算申报的
情形

纳税人在2019年度已依法预缴

个人所得税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的，无需办理年度汇算：

1 .纳税人年度汇算需补税但年
度综合所得收入不超过12万元的;

2 .纳税人年度汇算需补税金额
不超过400元的;

3 .纳税人已预缴税额与年度应
纳税额一致或者不申请年度汇算
退税的。

◆需要办理年度汇算申报的
情形

依据税法规定，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的，纳税人需要办理年度汇
算：

1 . 2019年度已预缴税额大于年
度应纳税额且申请退税的。包括
2019年度综合所得收入额不超过6
万元但已预缴个人所得税 ;年度中
间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
适用的预扣率高于综合所得年适
用税率;预缴税款时，未申报扣除或
未足额扣除减除费用、专项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
除或捐赠，以及未申报享受或未足
额享受综合所得税收优惠等情形。

2 . 2019年度综合所得收入超过12
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

包括取得两处及以上综合所得，合
并后适用税率提高导致已预缴税额
小于年度应纳税额等情形。”

只要您因为平时扣除不足或
未申报扣除等原因导致多预缴了
税款，无论年收入高低，无论退税
额多少，都可以申请退税。

而如果您的综合所得年收入超
过12万元且您的汇算补税金额在400
元以上的纳税人，则需要办理补税。

三、个税汇算申报要诚信
办理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

度汇算申报，要如实诚信，切不可
贪图小便宜而影响您将来的信用
记录！

◆收入要如实。年度内取得的
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
收入要导入年度汇算；不可故意删
除收入记录；免税收入要真实合
法。

◆扣除要真实。扣除项目要真
实、金额要准确。根据税法相关规
定和自己的实际情况如实准确填
写扣除项目，切不可填写不实的专
项附加扣除项目，如住房贷款利
息、租金等。

◆税额减免要真实。可享受税

额减免的情形包括：残疾、孤老人
员和烈属的所得。若没有上述享受
税额减免的情形却填报减免税额
项目，则属于虚假申报。

◆若发现您的身份信息被其
他单位冒用，本人未取得来自相关
单位的收入，您可以在个人所得税
APP内进行申诉，申诉成功后再进
行年度汇算。

税务机关在审核时发现有需
要向您进一步核实了解的情况，会

“主动”电话联系您，请您一定要积
极配合提供相关佐证材料，或根据
提示进行更正申报。

由于个税年度汇算在我国首
次实施，单位可以尽量帮助员工集
中代为办理；或者可通过培训、辅
导员工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APP或
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 ( h t t p s : / /
etax.chinatax.gov.cn)进行年度汇算
申报并办理退(补)税。如有疑问，您
可以随时登陆“山东省税务局”官
网或微信公众号获取相关指引，也
可以拨打本地12366纳税服务热线
或到当地税务机关进行咨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晋
森 整理

济宁市民注意啦！

2019年度个税年度汇算将于6月30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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